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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，就调查问卷中反映的了解垃圾分类相关政策及分类方

式的途径上来看，主要了解途径为新闻和社区宣传，分别

占到了76.5%和69.12%，说明大学生了解垃圾分类相关政策

及分类方式的途径主要是新闻和社区宣传，宣传的方式过

于单一，课堂以及讲座的宣传力度较小，但实际上大学生

接触课堂和讲座的机会更多。

3、监督措施不到位

垃圾分类的相关政策以及法律已经出台，但是政策和

法律的有效落实是需要监督的，目前大学内部并没有十分

有效的监督措施，例如执法检查、专题调研、代表问政、

视察检查、工作评议等监督方式，或者引入“大数据+”

“互联网+”“融媒体+”等思维模式进行监督。[1]从问卷中

对监督措施相关问题的回答来看，93.55%的人认为若监督

措施更强有力，则会及时进行垃圾分类，可以看出如果监

督措施更加强有力，大学生会更加主动地进行垃圾分类。

针对问题提出对策

垃圾分类的贯彻落实，事关污染防治，事关可持续发

展。如今，垃圾分类落实存在如前所述的问题和困境，若

想让垃圾分类真正融入大学生生活，形成良好的垃圾分类

习惯，需要各方协同努力。

1、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建设

我国垃圾分类配套法律较少，且现有内容过于笼统，

针对性较弱，大多为原则性规定，伴有执行落实不到位的

现象。据此情况，提出以下建议：

第 一 ， 明 确 垃 圾 分 类 的 基 本 法 。 目 前 学 界 对 于 垃 圾

分类基本法的界定仍有争议，部分学者认为应将《固体废

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作为垃圾分类的基本法，部分学者认

为应将《循环经济促进法》作为垃圾分类的基本法。基本

法的定位直接影响垃圾分类的立法理念和处理思路。笔者

认为应将《循环经济促进法》定位为垃圾分类的基本法。

垃圾分类的重点以及最终目标是将垃圾进行有效分类、处

理，使得垃圾成为新的资源进行循环利用。而《固体废物

污染环境防治法》侧重污染防治，《循环经济促进法》更

符合垃圾分类的目标和意义。

第二，完善配套法律法规。垃圾分类工作本身具有其

种类的繁杂性和实施的复杂性，因此对垃圾分类法律法规

应当规定地更加细致才更有利于垃圾分类的有效进行。例

如日本的《容器包装再利用法》《家用电器回收法》等法

律法规针对垃圾属性、回收利用方式完成了配套法律、法

规的建设。[2]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，我们应结合我国经济发

展现状等基本国情，推进我国垃圾分类配套法律法规的完

善和细化，增加针对性强，实践落实性强的法律法规。

2、加强完善基础设施建设

完 善 垃 圾 分 类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的 措 施 有 以 下 几 点 ： 首

先，加大关于垃圾分类基础设施的财政支出，增加垃圾桶

设 置 的 数 量 扩 大 容 量 ， 为 大 学 生 进 行 垃 圾 分 类 提 供 便 捷

性，建设垃圾转运站、分类收集点等，使垃圾得到更好的

分类和利用。其次，借鉴其他地区垃圾分类基础设施，例

如增加垃圾桶类别设置，细化垃圾桶上的类别标识，实现

精准垃圾投放。同时对垃圾桶的投放地点也应当遵循便民

的原则，放置在距离学生进行垃圾投放较近的位置。

3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

针对调研报告显示的问题，结合大学生学习生活方式，

加大宣传有关垃圾分类的宣传教育力度应分为两个层面：

第一，拓宽宣传渠道。一方面，大学生主要学习生活

均在学校，因此，针对大学生群体，需要以大学生日常接

触最多的课堂和讲座的途径来对大学生进行垃圾分类方面

的宣传教育。另一方面，可以利用各个高校学生组织和新

媒体平台的宣传力量，例如学生会等学生组织可以策划有

关垃圾分类的科普活动，学校微博、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

平台多发布垃圾分类相关知识。

第二，增加宣传与垃圾分类落实的紧密度。垃圾分类

落实细节琐碎，要使宣传有效化，一方面，需要使垃圾分

类教学宣传和基础设施相匹配，减少宣传的垃圾分类种类

和校园实际设置分类垃圾桶种类不同的情况。另一方面，

我国垃圾分类起步时间较短，垃圾分类宣传需要细化各种

垃圾所属的种类，减少大学生垃圾分类时的困难，助推大

学生垃圾分类主动性。

4、促进监督措施落实

首先是关于大学生进行垃圾分类的监督措施。第一，

落实学校的第一监督责任，学校作为管理者，对此负有责

任 和 义 务 。 就 目 前 的 现 实 情 况 而 言 ， 学 校 的 垃 圾 分 类 实

施情况有待改善。关于具体责任的落实，可以细化到每栋

楼，每间宿舍，每个教室等，并安排楼长、宿舍长等承担

监管职责，考虑建立奖惩机制等方法以便促进垃圾分类实

施。第二，落实城市管理部门的执法监督责任。根据《西

安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》，[3]城市管理部门享有行政执

法权，可以对违法行为进行罚款等行政处罚。因此，要加

强城市管理部门这方面责任的落实。如不定期巡视和检查

各高校等场所的垃圾分类实施情况，或者随机抽查等。

其 次 是 关 于 垃 圾 运 输 者 的 监 督 措 施 。 垃 圾 运 输 者 是

生活垃圾管理上的重要一环，实践中经常会出现将垃圾混

合运输的情形，对其也有必要监督。在西安市目前出台的

条例中，针对垃圾运输单位的违法行为规定了相关处罚措

施，由城市管理部门具体落实。除此之外，单位内部进行

自我监，可以考虑建立单位内部监督机制；另外，建立人

民群众举报奖励机制，举报奖励渠道，有利于及时提供相

关线索，反馈问题。

最后是关于执法机关的监督措施。执法机关作为监督

者，其本身也需要被监督。目前的执法机关是城市管理部

（下转第105页）


